

峨边彝族自治县民族宗教事务局
县级部门整体绩效自评报告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机构组成。
县民族宗教事务局机构由办公室、宗教股、社会事业股组成。
（2） 机构职能和人员概况。
1、办公室
负责县委民族工作委员会的日常事务工作；负责县民族宗教事务局机关政务的综合协调和目标管理工作，协助领导处理日常工作，当好领导的参谋和助手；负责机关文秘、信息、档案、信访、保密、接待、财务、劳动工资、财产管理工作；起草部门的有关文件材料；做好文件的收发；制定并实施机关有关规章制度；负责机关政务、事务、行政管理的协调工作，搞好民族工作的宣传；宣传党和国家的民族宗教政策，通报民族工作情况；对民族地区改革与发展中有关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和措施；做好彝历新年的筹备组织工作；实施国家、省、市对民族地区实行的优惠政策；做好“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负责巩固发展“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创建的日常工作。负责办理局领导交办的其他任务。
 2、宗教管理股
 负责全县宗教事务日常工作；依法管理宗教活动场所，检查、督促宗教政策、法规、《条例》的贯彻落实情况；会同有关部门制止乱修滥建庙宇，严厉打击非法、违法的宗教活动；做好宗教政策、法规、《条例》的宣传教育工作，接待宗教群众的来信来访，做好宗教信息、简报的搜集整理以及重要文件、资料的汇编工作；对宗教活动场所进行调查研究，并提出对策性建议；指导宗教界人士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拥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各项教育活动；动员广大信教群众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负责办理局领导交办的其他任务。
3、社会事务股
 参与研究制定民族地区的政策、法规、规划工作，负责对民族政策、法规贯彻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承担县民语委办的日常事务；主办重大民族文化体育活动，协助开展少数民族的对外文化、艺术交流和对外宣传工作；负责彝语文的翻译，协助指导全县的“双语”教学工作，抓好全县彝文扫盲工作；完善全县彝族历史古籍、谱煤、民族风情及传统文化的搜集整理保护工作；开展民族政策与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负责民族矛盾纠纷的排查协调工作。根据省财政厅《支援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管理办法》和《三州开展资金管理办法》对民族两项资金实施管理；确定两项资金使用的范围和审定受援项目上报审批；配合财政、审计等部门对两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督促检查和审计工作；统计、搜集、整理受援单位和项目的发展变化情况并汇总上报；负责安排清理、回收有偿使用的资金的偿还；会同财政、扶贫等相关部门，提出涉及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金融、税收、经贸等方面的特殊政策措施意见；起草上报项目文件，做好论证项目的筛选，拟定财务管理制度，负责有关财务统计工作；研究提出国家和省、市下达的有关专项资金及专项贷款的分配、使用意见。负责办理局领导交办的其他任务。
4、 人员概况
县民宗局经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准行政编制7人，实有人员7人；事业编制5人，实有人员4人。
（3） 年度主要工作任务。
1、持续开展“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复检复查和复创工作。2023年我县“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命名期满，将面临复检复查和复创工作，全县上下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扎实做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各项工作，为复检复查和复创工作营造坚实基础。
2、持续做好彝汉两种语言文字翻译工作。积极完成市县两级人代会、全县各种宣传标语、公章、吊牌等日常翻译工作，挖掘、整理、传承和弘扬彝族传统文化，进一步为全县经济社会事业发展营造良好宣传氛围。
3、持续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把巩固和发展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工作贯彻到各领域、各环节，体现在各部门、各行业、各领域的工作之中，持续推进民族团结创建示范点打造和提升工作，促进峨边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
4、持续确保宗教领域总体和谐稳定。依法做好宗教事务管理工作，常态化安全宣传教育与监督检查，依法打击宗教违法行为，确保宗教活动场所安全稳定。
5、持续加强自身能力建设。结合实际认真制定个人和单位学习计划，把民族宗教政策法规学习宣传同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宣讲有机结合，进一步增强干部群众知晓度和参与率，推动新时代峨边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四）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2023年县民宗局根据历年单位工作需要以及人员经费进行了资金预算，并对除人员基本经费以外的资金依照其使用作用进行细化编制。确保2023年度全局工作顺利开展和完成。基本支出为248.8万元，主要是用于单位职工的工资薪金及各项保险缴费、福利和日常工作时的接待、办公支出，保障单位基本运转。项目支出为816.43万元，主要用于民族地区开发资金项目及少数民族发展资金项目。
二、部门财政资金收支情况
（一）部门财政资金收入情况。
县民宗局2023年收入合计1065.25万元，其中财政拨款预算收入1065.25万元，上级补助收入0万元，事业收入0万元。
（2） 部门财政资金支出情况。
县民宗局2023年支出合计1065.25万元，其中基本支出248.81万元，项目支出816.43万元。
（3） 部门财政资金结转结余情况。

三、部门整体绩效管理情况（根据自评体系进行描述）
（一）部门整体履职绩效分析。
资金执行情况。基本支出为248.81万元，主要是用于单位职工的工资薪金及各项保险缴费、福利和日常工作时的接待、办公支出，保障单位基本运转。项目支出为816.43万元，主要用于民族地区开发资金项目、少数民族发展项目、民族工作维稳经费、彝族年慰问经费、县级民族机动金、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工作经费、民族工作专项经费等项目。
（二）特定目标类项目绩效分析。
1.整体情况：县民宗局2023年度全面完成县委政府规定的和市下达的各项工作任务，年初资金预算精细、明晰，资金使用、量入为出，资金用途与支出要求相匹配，有效提高资金的使用率、合理化。资金支出无违规、预警记录现象。
2.100万以上项目：
项目1：峨边彝族自治县民宗局2023年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中央） 
[bookmark: _GoBack]项目2:2023年彝族年慰问经费
（4） 结果应用情况。
为整体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防范风险，县民宗局严格执行财经纪律，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科学研判。进行各风险点排查，对各风险点进行防控，制定相关制度，确保资金的安全、高效使用。
2023年度县民宗局在县委政府的领导下，各相关部门的有力支持，县民宗局顺利完成2023年的各项业务工作和县委政府交办的、市民宗委下达的各项临时性工作。
四、评价结论及建议
（一）评价结论。
县民宗局根据《峨边彝族自治县财政局关于开展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通知》精神，认真组织开展了对本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经对本部门整体绩效综合自评，绩效评价得分：98分，评价结果：优。
（2） 存在问题。
项目资金预算经费预算精细化不够，导致经费不够产生中期调整。
（3） 改进建议。
1.加大对资金的预算精准度和使用前瞻性预算。
2.进一步完善各项内部控制制度，加大对资金风险点的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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